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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2 

 
 
 
 
 
 
 
 
傳 真 號 碼 ︰ 2530 5921 
電 話 號 碼 ︰ 2810 2668 
本 函 檔 號 ︰ A6/204/Pt.1 
來 函 檔 號 ： CB1/F/1/10 
 
 
香 港  
中 區 昃 臣 道 8號  
立 法 會 大 樓  
立 法 會 秘 書 處  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
(經 辦 人 ︰ 朱 盛 華 女 士 ) 
 
朱 女 士 ︰  
 

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二號報告書》  
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 

 
平等機會委員會（平機會）（第 3 章）  

 
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二 十 日 來 信 收 悉 。 現 把 所 需 資 料 載 列 如 下 。  

 
政 府 支 付 公 務 員 離 港 公 幹 所 涉 及 的 費 用 ， 包 括 酒 店 住 宿 和 膳 食 費

用 等 的 準 則 和 安 排，載 於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例 》第 710、713和 714條。《 公

務 員 事 務 規 例 》第 713條 訂 明，公 務 員 離 港 公 幹，可 按 指 定 的 津 貼 額 領

取 「 膳 宿 津 貼  (Subsistence Allowance)」 。 「 膳 宿 津 貼 」 由 抵 達 首 個 公 幹

地 點 的 晚 上 開 始 計 算 ， 直 至 並 包 括 離 開 最 後 一 個 公 幹 地 點 之 前 的 晚 上

為 止 。 公 幹 期 間 涉 及 的 開 支 ， 包 括 住 宿 、 膳 食 、 洗 熨 費 用 、 一 般 酬 酢

費 用、市 內 交 通 費 用 及 一 切 小 額 的 零 用 雜 費 等，由 有 關 人 員 獲 發 的「 膳

宿 津 貼 」中 自 行 支 付。此 外，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例 》第 714條 容 許 向 公 務

員 發 還 直 接 因 離 港 公 幹 而 須 支 付 的 合 理 費 用 ， 包 括 簽 證 費 用 、 互 聯 網

費 用 、 機 場 稅 等 。 隨 函 夾 附 上 述 規 例 的 副 本 ， 以 供 參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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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於 第 二 條 問 題 ， 即 在 離 港 當 日 並 在 公 幹 行 程 正 式 開 始 前 所 涉 及

的 午 膳 開 支 是 否 可 獲 發 還 ， 上 述 規 例 亦 已 提 供 指 引 。 由 於 用 以 支 付 公

幹 期 間 所 涉 及 的 膳 食 及 其 他 費 用 的 「 膳 宿 津 貼 」 是 由 抵 達 公 幹 地 點 後

開 始 計 算 （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例 》 第 713(2)條 ）， 當 局 的 發 還 制 度 無 意 涵

蓋 有 關 人 員 在 到 達 公 幹 目 的 地 之 前 的 開 支 。 上 述 午 膳 開 支 亦 不 屬 於 該

規 例 第 714(1)條 所 指 的 可 獲 發 還 開 支 類 別 。 因 此 ， 在 公 務 員 制 度 中 ，

上 述 午 膳 開 支 不 會 獲 得 發 還 。  
 
如 需 要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請 與 本 人 聯 絡 。  
 
 
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 

(甯 漢 豪 代 行 ) 

 
 
 
 
 
副 本 送 ：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 

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主 席  
 審 計 署 署 長  

 
 
連 附 件  
 
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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